
「苗栗縣政府文化親光局 中正堂演藝廳整建工程委託規畫ll

設計監造月艮務」公共建設諮詢會議紀錄

會議時間 :l仍年7月 7日 (星期二)下午幻寺30分

會議地點 :工程會第1會議室

主持 人 (召 集人):顏副主任委員久榮

出席單位與人員 :(如 附簽到表)        紀錄 :楊美娟

主席致詞 :略

壹 、緣起 :

依本會107年 1月 l1日 訂定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

設諮詢小組設置要點」,其 目的協助釐清解決廠商與機關於履

約階段因契約條款認知歧異之問題 ,經雙方協調未能達成協議

,有 立即解決需要者 。．l任對於法規已有既定處理機制之爭議或

涉違反契約約定情事者 ,仍應回歸各該法規或約定處理 。

章舜欽建築師事務所(下稱章舜欽事務所)就苗栗縣政府文

化觀光局(下稱觀光局)辦珥 「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中正堂演

藝廳整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」,依上開要點向本會申

請公共建設諮詢 ,來函主張說明如下 :

(一 )本件主程 「工作月報」之繳交 ,是否屬於契約第2條所定之

履約標的 ?是否有契約第12條及第13條規定之適用 ?

(二)按契約第12條第6項之規定,乙 方之履約結果經甲方查驗或

驗收有瑕疵者 ,甲 方得要求乙方於一定期間內改正之 ,若

逾期未改正者 ,始得依第13條計算逾期之違約金 ,則本件

工程之 「工作月報」(l08年 8至 11月 )業依甲方指示遵期改

正完竣 ,並無逾期未改正之情形 ,甲 方仍據比計算違約金

,是否有理由 ?

(三)退步言之 ,縱 甲方得計算違約金 ,依契約第13條之規定 ,

上開工作(即 l08年 8至 11月 工作月報之繳交)之違約金數額

應為何 ?

(四 )本案結算資料之提送 ,因 與甲方對結算資料內之違約金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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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有歧異 ,尚 需與甲方協商 ,致未依甲方要求於 l0少年5月 碎

日內提送)甲 方是否得以結算資料未依甲方指定期限內提

交而計算逾期違約金 ?

貳 、諮詢建議 :

一 、依觀光局說明 ,本技術月艮務案之契約使用本會訂定之公共工

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 ,爰本會就該條款之本意進行說明 。

二 、廠商履約期間應提送之 「工作月報┘ ,屬 契約第8條第17款

約定之附隨義務文書作業 ,係為機關履約管理之用 ,與契約

第2條第2款所稱 「乙方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項」有別 ;該

文書作業之逾期提送 ,與契約第13條第1款 「未依照契約規定

期限完工」不同。

三 、本技術服務之結算資料未於觀光局指定期限內提送 ,該資料

非屬系爭契約第2條第2款第(三)目 第(12)子 目所稱一程結算資

料 ,其逾期提送與契約第13條 第1款 「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

工」不同。

四 、工作月報之逾期提送如造成機關之損害 ,請雙方依公平合理

原則協議解決 。

五 、本諮詢會議係協助契約雙方釐清契約條文 ,雙方對於事實爭

執部分 ,如未能達成協議者 ,得另依契約約定爭議處理方式

辦理 。

參 、發言摘要 :

一 、章舜欽事務所 :

(一 )本件工程於 l08年 8月 5日 完成進度達奶.少少o/o,並 已完成部

分驗收 ,本所認為已無工程進行 ,爰未提送工作月報表 ;

復觀光局於 108年 l0月 底要求仍需繳交8月 至l1月 之工作

月報 ,本所立即於 l1月 1日 繳交 。惟觀光局依契約第13條

約定 ,以全部監造費用計算工作月報之逾期違約金 ,約為

少萬多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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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所認為工程當時進度已達奶.少少0/o,應 以未完成部分之監

造費用計算 ;或依契約第12條約定 ,本所已於觀光局限期

內繳交工作月報 ,應無契約第13條約定之適用 F惟觀光局

皆無法接受 ,堅持以全部監造費用計算逾期違約金 。

(三)另 因雙方對於結算內ㄔ違約金計算有歧異 ,致本所無法於

觀光局指定期限提送本技術服務案之結算資料 ,而被要求

計算逾期違約金 。

二 、觀光局 :

(一 )本工程於 108年 8月 5日 完成進度達少少.少少0/0,．l隹工程及技術

服務分屬不同之契約 ,兩者生命週期不同 ,且依技術服務

契約第2條監造之履約標的約定 ,尚有審查竣工圖表 、驗

收之協辦等 ,經計罰逾期日數為122天 。

(二)有 關工作月報之提送係採用工程會訂定之公共工程技術

服務契約範本第8條第17款內容 ,本局前已於 l08年 2月 1少

日第2次施工協調會請設計單位每月J日 應提送工作月報 。

(三)工作月報係甲方監督乙方過程文件之用 ,依技術服務契約

內之有關資料提供 ,例如圖說審查或送審資料 ,皆有其權

責分。 ,無需以驗收形式再要求改正 ,逾期未改正再計罰

違約金 ,爰應無契約第12條第6款之適用 。另依契約第13

,條約定 「乙方如未依照契約規定期限完工 ,應按逾期 日數

計算逾期違約金」 ,並未限於履約標的始得計罰 。

(四 )本工程於 10少年2月 報竣 ,本局於 10少年碎月27日 函請章舜欽

事務所於5月 碎日前函報技術服務結算資料 ,以辦理後續結

算驗收事宜 ;本所於5月 5日 未見結算資料 ,爰再次函告該

所於5月 15日 提報結算資料 ?該所始於5月 15日 提送 ,爰逾

期l1日 。

三 、工程會企劃處 :

(一 )廠商履約期間應提送之 「工作月報」 ,屬 契約第8條 第17

款約定之附隨義務文書作業 ,係為機關履約管理之用 ,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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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系爭契約第2條第2款有關監造應給付之標的及工作事

項 ,亦未載明工作月報 ;過去曾有類案諮詢結果為該文書

作業之逾期提送 ,與契約第13條第1款 「未依照契約規定

期限完工」不同 。

(二)系 爭契約第2條第2款第(三)目 之(12)所載 :「 審查竣工圖表

、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所載其他結算資料 。」該內容與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少2條第2項 規定部分內容類似 :「

⋯⋯監造單位應於竣工後七日內 ,將竣工圖表 、工程結算

明細表及契約規定之其他資料 ,送請機關審核 。⋯⋯」爰

該約定似指審查工程之結算資料 ,非本技術月艮務之結算資

料 。

四 、薛主任檢察官 :依契約文義 ,系 爭契約第2條履約標的未包

括工作月報事宜 ,其屬第8條履約管理之事項 ,非 契約主要義

務 。

肆 、散會 (下午3時碎0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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